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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920 号

申请人：吴舒敏，女，汉族，1994 年 11 月 1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唐永业，男，汉族，1994 年 8 月 29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益策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阅江中路 686 号 409-411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满媛。

申请人吴舒敏与被申请人广州益策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

关于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唐永业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

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

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



- 2 -

30 日的工资 16286.19 元。

被申请人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及证据材料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入职广州益策教育咨询

有限公司（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更名为广州益策企业管理顾问

有限公司，即本案被申请人），任职课程运营部副总经理，2023

年 2 月 1 日起，月工资调整为 6000 元+绩效 1000 元+提成，被

申请人尚未结清其工资。申请人提供了劳动合同、员工异动通

知单、离职证明、银行转账记录、工资表。其中劳动合同的甲

方、乙方分别为被申请人、申请人，合同期限为 2022 年 8 月

13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2 日止；员工异动通知单载明申请人的

工资从 2023 年 2 月 1 日起调整为基本工资 3000 元/月、绩效考

核标准 1000 元/月（上下浮动）、岗位津贴 3000 元/月、提成或

奖金按方案执行、其他福利按公司制度规定；离职证明载明申

请人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于 2023 年 5 月 6 日起

与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；银行转账记录体现了申请人往来的

款项数据；工资表载明申请人 2023 年 3 月至 5 月扣除社保、公

积金、个税等费用后的实发工资数额分别为 7024.28 元、

7567.47 元、1694.44 元。申请人称其请求的工资数额是按人事

行政人员提供的工资表予以主张，该些款项已扣除社保、公积

金、个税等应扣款项。另查，申请人自称在开庭前被申请人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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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向其支付过任何款项，其不清楚被申请人当前的经营情况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张其为被申请人的员工，提供了劳动合同、

员工异动通知单、离职证明等予以证明，当中之内容与申请人

之主张吻合，而被申请人对此不主张、不举证、不抗辩，即本

案无证据证明申请人上述举证真实性存疑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

的举证，同时采纳申请人关于其为被申请人员工的主张。根据

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有责任

举证证明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，现被申请

人未就此举证，即其单位未切实履行对待证事实予以举证证明

的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现申请人提供

了工资表、银行转账记录等予以证明被申请人尚未结算工资的

情况，而被申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其单位在提供该工资表后有向

申请人履行支付责任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未结清工资的主

张。又，根据证据显示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已于 2023 年 5 月 6

日解除劳动关系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 2023 年 5 月 7

日及之后工资的请求，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对申请人该部分请

求不予支持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

的规定，结合申请人举证的工资表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

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6 日工资 16286.19 元（7024.28 元

+7567.47 元+1694.44 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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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

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5 月 6 日工资 16286.19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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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书 记 员 陈柳萍


